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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進入電視時代已經三十年。其間，很少聽聞任何人以我們的電視

台為榮，相反地，憂心者比比皆是，並且於今尤烈。今年六月一日，行政院

長郝柏村在文化復興總會表示電視之低俗讓人難忍，身兼該會會長的李登輝

總統同表痛心之後，在八月二十八日成立了「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目的

正是期望導正我國電視的走向。 

* 本公開信由鄭瑞城教授

於1992年 10月25日傳

真八家日報三家晚報，

次（26）日《中央日報》、

《自由時報》、《自立早

報》均原文刊登，《聯合

報》節錄大部份，《大成

報》作成頭條，另以紙

上座談方式登錄四分之

三版關於公視的討論，

《民生報》與《聯合晚

報》改寫，《中國時報》、

《中時晚報》與《民眾

日報》未刊登。《自立晚

報》則在 30 日才刊登。

十八位傳院連署教師有

十三人供職於新聞系，

惟其中有一位表示僅部

分支持該信件的訴求，

長年支持公共服務廣電

體制的新聞系同仁陳世

敏，應該是因該學期任

香港客座教授，未及得

知資訊，也就未能連

署。

在這樣的歷史背景之下，目前正在立法院審議的《公共電視法》草案，

尤其具有時代意義。如果能夠制定良好的法律，那麼，我國民眾至少能夠期

待得到一家新的電視網，提供符合公共服務精神的節目；反之，如果法律的

具體規範有所失誤，那麼，社會大眾將只能得到徒具虛名的公視。 

我們側身新聞傳播教育學界，無所伎求，只願秉持專業良知，公開向社

會大眾報告長期以來，我們對於公共電視獨立建台的過程，以及我們對於《公

共電視法》擬議過程的觀察記錄與思慮。 

民國六十九年，行政院表示將創建公視，四年之後開始以公視之名，徵

用三家電視的特定時段播放節目，每週十五小時。除了節目連續播映，不與

商業電視相同之外，這個階段的公視，未能完全揚舉公共服務的理念。民國

七十九年，公視進入新的階段，當年六月與九月「公共電視籌備委員會」與

公視法草擬小組相繼成立。去年六月公視法草案完成，七月與八月立法院及

籌委會就該案共舉行三次公聽會以後，由籌委會於十月送交行政院審核。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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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草案並非盡善盡美，但尚可讓人接受。關於公視的預算，它規定政府年度

捐贈將是主要財源，但不能刪減公視所提額度，以此作為公視財政自主的屏

障；關於公視的人事，它規定董事會成員在行政院提名以後，應由立法院同

意，並敦請總統任命，以此確認公視乃相對獨立於行政院、並具崇高社會地

位；又為突顯公視的自主精神，原草案以公視為獨立法人，未定主管機關。 

今年九月十日行政院完成原草案修正工作，並已移送立法院審議中。經

過政院修正以後，原草案尚可讓人接受的公視精神，再次遭受貶抑：公視年

度預算必須由新聞局編列審議，董事人選直接由行政院長聘任而毋須立法院

同意，新聞局成為公視主管機關。事理已經非常明顯，如果行政院的公視法

草案獲得通過，我國絕對無法擁有名實相符的公共電視。為此，我們鄭重敦

請立法委員善盡職責，為社會大眾制定合理的《公共電視法》，使我國的公

共電視能夠得到健全的發展基礎。對於這部公共電視法，我們的主張如下： 

(1) 人事方面：最低限度應該恢復原草案的規範，即由行政院提名董事

人選，立法院大會行使同意權，總統任命。 

(2) 財政方面：最低限度應該恢復原草案的規範，但目標應放在向現有

三家電視台徵收無線電波使用費，作為公視最主要的財源，其次才

是政府與其它團體或個人的捐贈。未來，亦可衡量情況，開徵有線

電視的地區壟斷權利金，挹注公視營運經費。 

(3) 主管機關：以恢復原草案的規範最為適宜，不設主管機關，否則，

亦應將主管機關規劃於文化導向的部會。 

 

民國八十一年十月二十日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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